兴安盟贯彻落实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整改进展情况

1.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新发展理念缺乏深刻理解，在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与建设产业基地等重大关系上认识模糊，思路不清晰、谋划不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有的干部仍然是“重发展、轻保护”“一手硬、一手软”，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链条拧得不紧，压力传导存在层层递减的情况，对一些长期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熟视无睹。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定印发《2022年全盟县处级以上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重点内容安排》。2022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内容，共组织盟委、行署理论中心组开展集体学习研讨21次；旗县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精神等内容开展集体学习研讨19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教学主体班次教学内容，在全盟第二期苏木乡镇党政正职当前重点工作专题培训班、2021年度盟直科级干部任职培训班、第五期年轻干部政治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全盟乡村振兴暨农牧业增量增质发展专题培训班、全盟生态环境保护专题培训班和全盟基层妇联干部理论素养提升专题培训班等，共25期主体班次中讲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两山”理念与文旅融合发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以案为鉴，保护好生态环境》《双碳背景下碳交易与碳汇的机遇与挑战》等专题，培训学员5900人次;通过兴安盟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讲堂，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生态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气象科技、土地节约集约、草产业发展、区域形象、党管武装、农旅融合、绿色旅游等方面组织开展11期大讲堂专题讲座，培训11000余人次。（二）盟委、行署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2022年，先后召开盟委委员会议、书记专题会议、行署常务会议、盟长办公会、中央和自治区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等45次，及时传达学习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研究部署中央环保督察整改、碳达峰碳中和、整治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以案促改等工作。盟委主要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先后19次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和督导，以上率下推动问题整改落细落实。（三）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始终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目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战略定位研究制定《兴安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行动方案>的实施方案》，围绕产业发展制定《兴安盟加快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实施方案》、《兴安盟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围绕全面节约集约制定《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全社会资源全面节约集约的实施意见》、《兴安盟土地资源节约集约高效利用实施意见》、《鼓励嘎查村集体和农牧民积极参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意见》、《兴安盟增减挂钩项目管理办法》和《兴安盟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围绕科技创新制定《兴安盟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不断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树牢新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和建设产业基地等重大关系，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四）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严格落实《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办法（试行）》，印发了《关于2022年度旗县市、盟直部门考核工作的意见》、《关于在全盟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考绩治庸强担当”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将生态环境反馈问题整改及违法违规破坏草原林地以案促改等工作作为重点考核内容，差异化设置生态环境方面指标，增强考核的科学性、针对性、精准性，依托干部考核系统，每季度进行一次平时考核，对指标任务完成进度跟踪考核、即时打分，探索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考核新模式，开展旗县市、盟直部门主要领导“三本清单”季度述职评议工作，将季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环保督察整改等工作列入述职提纲，全体参会人员对现场述职和书面述职进行评议打分，评议结果将记入各地、各部门年度考核总成绩，进一步压实“一把手”落实工作的主体责任意识。（五）按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等有关党内法规及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文件要求，按时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报告我盟2022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同时，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度向盟委书面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各旗县市党委、政府向盟委（盟委、行署）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和本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完成情况，各旗县市已按时向盟委、行署报告。（六）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拧紧责任链条。各级党委、政府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督查工作重点，纳入年度督查检查计划。年初以来，盟本级围绕中央、自治区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2022年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我盟群众举报案件办理情况已开展督查3次，推动反馈问题按照时序进度要求整改到位。
2.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保护草原、森林是内蒙古生态系统保护的首要任务。”但长期以来，内蒙古一些地区草原林地保护为矿山开采等开发建设让路的问题多发频发，一些违法违规项目给草原生态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修复治理成本高、难度大。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盟林草局根据自然资源部门提供在期有效采矿权清单，对全盟110件矿山项目进行全面排查，共发现涉及违规违法占用草原林地共3件并建立了问题台账，2022年11月全部完成整治。（二）完成2022年森林督查、草原变化图斑核查工作。（三）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实行征占用草原林地分区用途管控的通知》（内林草草监发〔2021〕257号）要求，在基本草原区严禁新上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已批准在建运营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不得平面增扩面积，在一般草原区除保障国家和自治区能源资源战略安全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外，不得新上其他类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兴安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兴安盟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均已经行署常务会审议通过。相关规划均合理规划矿山开采和开发建设布局，严格落实生态保护。

3.不仅矿山开采侵占草原林地问题突出，生态修复治理也进展滞后。截至2021年年底，自治区在期有效露天矿山1482家，占矿山总数61.6%，目前仍有500多平方公里需要治理修复。

整改状态：达到序时进度

进展情况：（一）2022年7月底，盟自然资源局组织各旗县市对全盟83家露天矿山进行摸底调查，建立了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排查整改台账。（二）各旗县市已督促矿山企业开展恢复治理工作，2022年全盟完成0.388平方公里的恢复治理任务。2023年，全盟66家矿山企业编制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年度计划书,按照年度治理计划有序开展恢复治理工作，截至目前全盟治理完成0.369平方公里，超额完成2023年度治理任务。（三）截至2023年11月底，盟、旗两级已完成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绿色矿山建设“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各旗县市正在开展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植被恢复情况年度评估和验收工作。

4.“十三五”期间内蒙古未完成能耗强度控制指标，国家要求下降14%，实际上升16.7%。12个盟市均未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目标，其中6个盟市不降反升，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分别上升76%、52%。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严格落实能耗双控政策。按照“能耗强度严格控制、能耗总量弹性管理”的原则，制定印发《兴安盟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政策推进碳达峰工作“十四五”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能耗强度约束性管理，增强能耗总量管理弹性。严把高耗能企业节能审查初审关，严格执行自治区“十四五”新上能耗强度标杆值政策，通过采取“高低搭配”的方式有效化解溪流佳禾玉米深加工等重大项目投产后对兴安盟能耗强度的影响。调整完善以“能耗强度平衡”为核心的用能预算管理制度，将各旗县市“十四五”拟投产达产的重点用能项目全部纳入能耗预算管理。“十四五”以来，盟级和旗县市共批复新建项目节能审查40个，总投资151亿元，其中资源利用高效产业项目占比明显提升。（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形成全盟在建、拟建、存量“两高”项目清单，依法加强项目监管；印发了《关于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耗工作的行动方案》，围绕重点领域节能技改及绿色低碳技术攻关两个方面，推动我盟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高质量发展；实行了重点用能企业能耗强度月调度机制，对乌钢、蒙能、博源三家企业用能情况进行定期监控；开展了全盟5家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审计工作，对企业能源利用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服务，“十四五”期间，实施节能改造预计挖潜节能量10万吨标准煤左右。（三）压实压紧能耗双控责任。制定出台《兴安盟“十四五”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实施方案》，印发《关于下达兴安盟及各旗县市2022年能耗强度和总量双控目标的通知》，合理分解各旗县市能耗强度降低目标；强化各旗县市能耗动态监测，适时通报能耗强度完成情况。2022年，全盟单位GDP能耗上升10.1%（统计口径），剔除原料用能、保供用能和新增可再生能源因素后，全盟单位GDP能耗下降1.4%（考核口径），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我盟能耗强度降低目标任务。（四）严格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制定印发了《兴安盟“十四五”节能工作实施方案》及年度工作要点，明确我盟“十四五”及年度节能工作总体目标，细化工作举措。各旗县市分别制定出台了本地区“十四五”节能专项规划或工作方案，并分年度制定工作计划，切实抓好组织实施。我盟“十四五”前两年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8.4%，完成自治区下达“十四五”目标任务的70%，超序时进度30个百分点。通过核减原料用能、保供用能和新增可再生能源消纳量，各旗县市均完成了盟级下达的能耗强度年度目标任务。

5.自治区自然资源部门矿业权审批不严格，2018年以来，未认真核实矿业权与自然保护地关系，批准新设或延续53宗与自然保护地重叠的矿业权。

整改状态：已完成，正在组件

进展情况：扎赉特旗以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太平山含油砂及有机粘土一矿、三矿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活林扎拉格一带银铅锌多金属矿普查，已于2022年3月8日完成缩小面积退出保护区工作。

6.自治区水利部门对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问题研究不够、措施不多，对相关盟市取水许可管理混乱问题缺乏有效监督，2021年共有7个盟市11个超采区连续4个季度出现水位下降。

整改状态：已完成，正在组件

进展情况：（一）2022年以来，全盟水利系统充分利用3·22“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契机，加大国家和自治区地下水管理条例学习宣传力度，并认真贯彻落实到水资源管理各项工作中。2022年底，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水利厅地下水管理要求，盟水利局完成了分旗县市2025年用水总量分行业分解和地下水管理单元管控指标细化分解到乡镇工作，通过地下水指标刚性约束全面强化管理，并把地下水年度管控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内容，持续保持地下水严管态势。（二）根据自治区和全盟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案要求，盟旗两级水利部门积极协调本级行政审批部门，强化地下水取水许可审批监督和指导，地下水管理制度得到有效落实。2022年底，兴安水文水资源分中心编制完成了2020-2022年地下水动态监测报告，根据监测报告全盟除阿尔山市地下水位保持相对稳定外，其他5个旗县市均呈上升趋势。（三）根据地下水管理条例要求，全盟新改扩建取用地下水项目认真落实计量设施安装要求，农业用水正在推行以电折水计量方式；截至2023年9月27日，全盟具备生产条件的矿山疏干排水企业在线监测计量设施安装工作全部完成，全盟工业园区内工业企业计量设施安装实现了全覆盖，部分园区工业企业用水在线监测计量安装基本实现全覆盖。（四）根据《兴安盟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问题排查整改方案》要求，2022年以来各旗县市全面开展违规取用地下水排查专项行动，并建立台账，已完成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

7.自治区草原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达61.2%，一些地区历史上盲目垦殖、超载过牧、滥采乱挖造成的生态破坏“旧账”尚未还清，未批先占、少批多占和非法开垦草原林地等新的违法行为又时有发生。2021年自治区开展破坏草原林地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发现破坏草原高达174.3万亩，其中基本草原48.7万亩，涉及采煤、开矿、养殖等方面。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完成国家第三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分区划定工作，落实政策面积2746.68万亩，其中禁牧区面积1860.56万亩，草畜平衡区面积886.12万亩。强化巡查检查，盟林草局成立巡查工作组，对各旗县市开展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工作专项检查并定期通报。（二）7月27日，盟行署印发了《关于印发兴安盟加强草原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的通知》（兴署办发〔2022〕32号），2022年全盟完成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5万亩。（三）盟、旗县市、苏木乡镇均以党委政府名义印发出台了“三级”工作方案。落实“四级”责任体系，共设盟级林草长2人、副林草长5人，旗县级林草长52人、苏木乡镇级628人、嘎查村级林草长1060人。集中整合生态护林员、天保工程区护林员、公益林管护员、聘任制护林护草员等1万余名充实林长制护林员队伍建设，提高草原保护监督管理能力和水平。盟林草长制办公室下发《关于实施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的通告》；11月15日印发了《兴安盟2022年度林草长制考核方案》，将执法工作和违法违规破坏森林草原案件的查处情况纳入林草长制年度督查考核内容，严格考核评价。（四）全盟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问题台账共计3262件，截至8月底，已全部通过自治区审核销号。

8.兴安盟释佳矿业有限公司扎木钦铅锌矿长期违规占用草原938亩。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针对兴安盟释佳矿业有限公司扎木钦铅锌矿项目自2008年6月至2012年7月进行的矿采活动违规占用草原937.36亩行为，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于2020年5月作出处罚，罚款共计450196.8元（右中林草（草监）〔2020〕20号）。（二）按照自治区整改项目草原手续办理要求，对项目占用的937.36亩草原全部进行申报，2022年7月取得了自治区行征收使用草原政许可决定（内林草草监改许准〔2022〕752号）。

9.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乱开滥垦草原问题禁而不绝，2019年被新华社曝光后，2021年又发生反弹。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全面推进植被恢复工作，对违法地块通过自然恢复的方式恢复植被，对合同内地块全面收回，通过人工种草的方式已恢复植被31000亩。设立警示标示牌805块，埋设界桩4230余根，加强对涉事地块周边的警示管理。（二）聘请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于2022年3月制定了《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草原区涉事土地整改规划方案》，通过技术方案和配套措施对涉事土地整改优化，探索推进草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有效路径。（三）制定了《兴安盟深化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案促改工作实施方案》，全面完成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四）目前保护区机构已批复、法人已确定，工作人员已到岗工作，与五岔沟、白狼林业局和满族乡建立三方常态化联防巡护机制，经常性监督满族屯涉事区域。

10.《内蒙古自治区湿地保护“十三五”实施规划（2016—2020年）》要求，湿地保护所需资金纳入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到2020年湿地保护率达35%以上。督察发现，自治区林草部门和各盟市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全区12个盟市均未按照《湿地保护管理规定》要求编制湿地保护规划，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等8个盟市财政未安排湿地保护资金，全区湿地保护率为31.3%，未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整改状态：达到序时进度

进展情况：（一）组织各旗县市开展全盟湿地疑似变化图斑现地核查工作，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未发现违规开发、破坏湿地问题。2023年9月，盟林草局与盟生态环境局组成联合工作组，对全盟湿地图斑核查工作进行抽查、督导。（二）11月20日，自治区林草局公布第三批自治区重要湿地名录，我盟内蒙古白狼洮儿河国家湿地公园等3处湿地入选。11月22日，经盟行署同意，盟林草局公布了7处盟级重要湿地名单。两项工作均完成了自治区下达任务指标。（三）2023年5月18日印发了《兴安盟湿地保护规划（2023-2030）》，明确全盟湿地保护目标和重点任务。（四）加强盟内集中连片、生态区位重要、生态效益显著的湿地保护工作，2023年11月28日发布第二批盟级重要湿地名录，新增盟级重要湿地20处，有效提升全盟湿地保护率。

11.国家于2017年印发《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但内蒙古自治区层面迟迟未出台针对性政策和措施，直到2021年12月才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部分黑土地保护重点工作任务推进迟缓。

整改状态：已完成，待自治区验收销号

进展情况：（一）2022年5月29日，扎赉特旗编制印发了《扎赉特旗2022年黑土地保护利用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东北黑土地保护建设项目14万亩的建设任务；2023年5月，完成了2022年10万亩黑土地保护利用任务、2022年16万亩黑土地保护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和全盟2022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81.4万亩），并完成竣工验收和上图入库等工作。（二）2022年11月15日，盟农牧局印发了《兴安盟“十四五”东北黑土地保护利用规划》。（三）建立盟级巡回检管理机制，定期对各地区建设项目进行检查、巡视，对工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解答，对工程进度缓慢的地区进行现场办公督促，对实施过程中不符合规定的施工单位进行记录，并及时叫停，及时探讨解决方案，同时以电子传输方式开展“日调度、周调度、月调度”对工程进度进行监督，并每月对工程进度缓慢、资金拨付缓慢、以及工程中存在问题进行通报。

12.2018年以来，呼伦贝尔、赤峰、通辽、兴安盟等盟市批准建设的非农建设项目共占用近万亩黑土地，一半以上没有落实耕作层黑土资源剥离和有效再利用要求，大量珍贵黑土资源被浪费。

整改状态：已销号

进展情况：（一）2022年12月，各旗县市完成制定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制度和2018年以来批准建设的非农建设占用黑土耕地排查工作。（二）2022年12月，各旗县市完成2018年以来未经批准的非农建设占用黑土耕地排查工作。（三）2022年9月底，各旗县市均按照耕作层剥离再利用制度，持续开展黑土耕地表土剥离利用工作。

13.《东北黑土区侵蚀沟治理专项规划（2016—2030）年》要求“十三五”期间内蒙古完成黑土耕地侵蚀沟治理任务5824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1300平方公里。督察发现，2018年以来全区实际仅完成侵蚀沟治理935条，治理与控制水土流失面积245平方公里，距离规划的目标任务有很大差距。

整改状态：达到序时进度
进展情况：（一）2022年和2023年自治区水利厅共下达我盟大中型侵蚀沟治理任务162条（其中2022年82条已完成，2023年80条），任务计划和资金均已下达至扎赉特旗，截至目前已治理完成150条。（二）2022年扎赉特旗结合旱作高标项目计划治理小型侵蚀沟33条（其中2021年项目治理13条，2022年项目治理20条），目前已完成治理任务。（三）盟水利局和农牧局督促指导扎赉特旗编制侵蚀沟治理实施方案，已于2022年12月底编制完成。2023年我盟争取侵蚀沟治理资金3000万元，治理侵蚀沟任务80条。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2850万元，投资完成率95%。

14.自治区现有98座生活垃圾填埋场，23座未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自治区48家有地下水监测的填埋场中，35家存在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超标，其中11家地下水氨氮浓度超标。环境污染风险较大。呼伦贝尔市14个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有5个未建设渗滤液处理设施。

整改状态：已完成，正在组件

进展情况：（一）2022年12月，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阿尔山市、科右中旗4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已完成渗滤液处理设施建设及调试，处理后中水经三方检测合格，具备销号条件。（二）一是乌兰浩特市绿洁填埋场、科右前旗美杰垃圾处理场均已完成地下水污染物浓度超标原因分析，并编制成因分析报告，按照“一场一策”的原则，组织实施了修复治理工程。乌兰浩特市绿洁填埋场治理工程于2018年开工建设，工程分为三期，分别于2019年11月、2022年2月、2022年6月全部完工并完成工程竣工验收。科右前旗美杰垃圾填埋场治理工程于2022年2月开工建设，2022年12月完工并完成工程竣工验收。修复治理工程起到了阻隔渗滤液污染地下水的作用，达到了治理措施目的。二是扎赉特旗、科右中旗、阿尔山市、突泉县均已按照《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每季度开展地下水监测，加强防控地下水环境污染风险。（三）已建立垃圾填埋场安全稳定运行监管长效机制。

15.城镇现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与垃圾分类需求不匹配，全区69个旗县、20个设市城市均应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目前仅建成14座。

整改状态：达到序时进度
进展情况：（一）2022年12月，扎赉特旗、阿尔山市已完成餐厨处理设施建设。乌兰浩特市、科右前旗、突泉县、科右中旗已完成餐厨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方案编制。（二）突泉县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工作；其他各旗县市正在按照时间节点，积极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设施项目建设。

16.自治区现有尾矿库750座，其中四、五等小型尾矿库709座、占比近95%，尾矿成分复杂，一些尾矿库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环境风险隐患突出。

整改状态：已完成，正在组件

进展情况：（一）2022年7月，盟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尾矿库隐患排查和污染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成立尾矿库隐患排查工作专班，召开协调工作会议，建立了兴安盟尾矿库问题清单，开展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与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二）经排查，我盟尾矿库暂未发现环境风险隐患问题,已要求在产尾矿库企业制定完善尾矿库污染防治方案。（三）依据《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尾矿库闭库销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2022年12月12日，全盟4座符合闭库条件的尾矿库已全部完成闭库工作。（四）截至2022年11月，盟生态环境局已完成对全盟所有尾矿库企业帮扶指导工作。（五）2022年11月15日，盟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兴安盟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管工作方案》，严格落实尾矿库分类分级环境监督管理制度。在产的1座尾矿库已建设完成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并开展了地下水、土壤环境监测汛期环境风险隐患排查，完成突发环境时间应急预案。

17.农膜回收利用率偏低。据统计，自治区耕地面积1.72亿亩，2021年全区地膜覆盖面积2718万亩，地膜使用量9.44万吨，其中巴彦淖尔、赤峰、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4个地市覆膜面积占全区82%。根据巴彦淖尔市2021年农业面源普查数据显示，全市地膜使用量为2.84万吨，回收量为1.49万吨，回收率仅为52.6%。乌兰察布市2021年地膜使用量为1.16万吨，回收至残膜加工企业处理的仅0.27万吨，利用率只有23.3%，现场督察发现，大部分残膜尚处于无序管理状态，耕地中残留大量细碎地膜。

整改状态：达到序时进度

进展情况：（一）2022年11月，盟农牧局已编制完成《2022-2025年兴安盟农膜回收工作方案》。国家统计局已在农业生产条件年报报表中增加农膜回收统计指标，在国家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已完成乡镇起报，经旗县、盟市统计局验收上报，已完成2022年地膜回收率、农膜回收率数据收集。（二）2022年4月，盟农牧局印发了《关于做好2022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有关工作的通知》，2022年我盟残膜离田任务30万亩，按照要求共预留资金725万元。各旗县在统计2021年地膜铺设台账并核实后，将预留资金陆续对未使用地膜和使用地膜达到离田标准的按照原渠道对预留资金进行兑付。各旗县按照2022年覆膜情况，建立地膜使用台账，制定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实施方案，实施地膜科学使用回收试点项目。截至2023年6月，各旗县市、农垦事业发展中心已落实加厚地膜推广面积50万亩，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推广面积15万亩。（三）2022年3月，盟农牧局印发了《关于开展2022年农膜回收攻坚行动和春季废旧农膜污染治理行动的通知》，各旗县市积极开展春季地膜回收治理工作，通过机械回收和人工捡拾相结合的方式回收废旧地膜。（四）2022年11月至今，各旗县市积极开展地膜污染防治监管和宣传活动，已开展行业监管16次、宣传发动20次。


